关于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公需课培训考试的通知
各学院、部门（单位）：

根据衢市职改字〔2012〕12号文件有关职称申报条件要求，2013年参加职称评审（含晋升、转评、兼评）的人员，需提供近两年继续教育公需课培训考试依据，未按规定提供公需课培训考试依据的人员，在职称申报时，材料不予受理。为做好今后我院职称评审工作，现将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公需课培训考试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及要求
1.凡拟参加2013年职称评审（含晋升、转评、兼评）的人员，均需参加2012、2013年两年公需课培训考试并合格。

2.凡拟申请职称初定的人员，均需当年参加公需课培训考试并合格。

二、培训报名方式
1.报名方式：个人到衢州市考试培训网的培训超市下载报名表进行报名。
2.报名地址：衢州市老人事劳动大楼，荷花三路231号，电话3071925、3071019。
3.考试时间：报名时请咨询市考试培训中心工作人员。

三、其他要求
1．即日起，我校不统一组织公需课培训考试，由个人自行到市考试培训中心报名、培训、考试。

2．请各部门认真负责通知本部门所有人员，做好公需课培训考试工作，以免耽误职称晋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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